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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8月 14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公司6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傅晓阳先生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1人，代表股份82,934,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576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7,565,2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28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15,369,5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295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9人，代表股份15,667,6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398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298,0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02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4人，代表股份 15,369,59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295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 82,44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88％；反对 49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7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03％；反对

49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9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规章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4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9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1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82,433,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61％；反对 450,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30％；弃权 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66,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33％；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44％；弃权 5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闵锐律师、赵江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4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5）第245号

致：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进行必

要的审验工作，并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信达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审议

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实、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信达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

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

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7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会于

召开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前述股东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现场

会议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时间、网络投票时间、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等

内容。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8月14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

路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

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4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8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召集人资格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进行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7名，代表公司

股份67,565,2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2803%。

经信达律师审验，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行使投票

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124 名，代表公司股份 15,369,59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58％。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

验证其身份。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信达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经信达律师审验，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的规

定进行计票、监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数据，公司合并

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4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8％；反对

49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7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03％；反对

49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9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2、《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规章制度的议案》（此议案含10个子议案）

（1）《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2）《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3）《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关于制定〈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0％；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56％；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4％；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关于修订〈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2,433,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1％；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0％；弃权50,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66,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33％；反对

45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44％；弃权 5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3％。

根据表决结果及《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李 忠 赵江梅

闵 锐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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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5-056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之
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或“公司”）已于2025年8月5日披露

了《中国重工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6），并于2025年8月13日

披露了《中国重工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5）。

本次中国重工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12日，申报期间为

2025年8月13日9:00-15:00。现将本次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如下：

在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没有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2025-057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出终止上市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拟通过向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或“公司”）全体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中国重

工（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501号）。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7.1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并，不再具有独立主体

资格并被注销”的情形，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申请主动终止上市。公

司已于2025年8月14日向上交所提交A股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的申请。

公司将在上交所受理公司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申请后刊登相关公告，并在上交所批准公司

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申请后刊登相关终止上市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苏州穗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柯智能”）100%股权，同时公司拟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穗柯智能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8日（星期二）开

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8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2025年4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股票于 2025年 4月

15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1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公司已

协调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

续有序推进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

交易方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方案，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或同意注册后

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及最终取得批准或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82 证券简称：北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25 公司简称：大豪科技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大豪科技

股票代码

603025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王晓军

010-59248942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号

zqb@dahaobj.com

证券事务代表

董琴

010-5924863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号

zqb@dahaobj.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4,389,126,483.70

2,400,371,496.34

本报告期

1,483,064,764.24

477,790,132.52

398,766,761.96

399,489,512.69

186,281,490.83

16.23

0.36

0.36

上年度末

4,412,490,463.83

2,386,298,458.03

上年同期

1,308,824,777.03

393,035,539.37

321,455,537.80

321,583,727.90

99,427,050.51

14.20

0.29

0.2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0.53

0.5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13.31

21.56

24.05

24.23

87.35

增加2.03个百分点

24.14

24.1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郑建军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

32.69

13.00

持股
数量

365,012,369

145,131,422

40,117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无

无

0

0

吴海宏

谭庆

孙雪理

赵玉岭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谭启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7

8.57

8.57

7.58

0.36

0.27

0.18

0.15

上述股东中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郑建军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120,234,091

95,721,149

95,721,149

84,629,464

3,969,723

3,000,165

2,042,820

1,696,800

0

0

0

0

0

0

0

0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2025年5月23日公司实施完成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

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09,174,77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 388,211,170.55元。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5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等法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4）。

2、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一轻控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

自2025年6月19日起至2025年12月18日止，以自有资金及增持专项贷款择机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等合法合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5,000万元人民

币，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含首次增持金额），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的《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3）。自2025年6月19日至2025年7月31日，一轻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买入方式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3,016,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截至2025年7
月31日，一轻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367,800,3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94%。一轻控股及其一

致行动人郑建军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12,931,7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93%。

董事长：胡雄光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5年8月14日

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030 证券简称：阳普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9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阳普医疗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余威

020-32218167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横琴国际
商务中心 801-8017 室、广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102号

board@improve-medical.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庄徐华

020-32312573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横琴国际
商务中心 801-8017 室、广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科学城开源大道102号

board@improve-medical.com

30003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30,956,513.82

15,266,563.13

15,179,785.61

17,107,755.47

0.05

0.05

2.48%

本报告期末

1,118,593,526.11

622,005,052.06

上年同期

293,161,345.69

-5,275,309.54

-8,804,817.70

17,229,405.33

-0.02

-0.02

-0.73%

上年度末

1,244,146,915.63

606,734,458.2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1.22%

389.40%

272.40%

-0.71%

350.00%

350.00%

3.2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0.09%

2.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24,4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股东名称

邓冠华

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赵吉庆

余伟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符伟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智胜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BARCLAYS BANK
PLC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 500 指
数智选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刘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15.91%

10.84%

4.95%

2.71%

1.79%

1.15%

0.63%

0.63%

0.55%

0.52%

赵吉庆先生承诺，作为公司股东期间，在行使公司股东的各项权利时，与邓冠华先生保持一致，
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参加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表决等。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刘勇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07,000股。

持股数量

49,194,555

33,528,364

15,300,000

8,394,000

5,524,100

3,545,600

1,962,800

1,962,604

1,693,300

1,607,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36,895,916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49,194,555

0

5,600,00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详情请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